一、背景依据
为进一步深化淮北市巡游出租汽车行业改革，厘清巡游车产权、经营权和经营服务管理关系，规范经营服务行为，促进巡游车行业健康发展，依据交通运输部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、《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、《安徽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淮北市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二、工作目标
深入落实国家及省、市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双重作用，依法推进出租汽车行业改革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全面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，规范巡游车经营服务全流程，厘清各类权属关系，化解行业潜在矛盾，促进巡游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。
三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明确两权归属：界定个体巡游车定义，车主同时拥有车辆所有权与经营权，按两权一致原则登记，实际出资人登记到位即视为权属明晰。
优化经营方式：车主可自愿选择个体经营（需办理相关注册变更手续，自主承担责任及业务办理）或委托合规公司管理（经营权归车主，公司规范收费、不设附加条件）。
规范经营行为：要求各方依法运营、办理强制性保险；明确个体车主自主担责，公司化管理企业需组织培训、落实整改，不得转嫁风险或违规收费。
完善进退机制：经营权实行 8 年无偿期限制，变更需办许可手续；明确暂停、终止经营的申请及证件交回要求，依据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办理续期或收回，违规等情形将收回经营权。
强化工作保障：明确多部门职责分工，加强政策宣传，搭建智能监管平台查处各类违法行为，完善协同机制与应急预案维护行业稳定。
明确执行要求：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适用于淮北市现有巡游车，此前相关文件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本方案为准。
